
信息披露

2025/9/16

星期二

B02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3730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5

债券代码：

113673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肖传

龙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鉴于本次组织架构调整完成后，需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一名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将导致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为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董事会组成的规定，需减少

一名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设置， 故肖传龙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肖传龙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职务。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

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

设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

与会职工代表选举，邱财波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非独立董事辞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肖传龙 董事

2025年9月

15日

2026年1月31

日

公司内部工

作调整

是

公司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

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肖传龙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的正常运作，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

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邱财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

期自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邱财波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第

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6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邱财波先生简历

邱财波，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曾先后任职于浙江

省岱山泡沫总厂、浙江舟山岱美投资有限公司；自2002年9月至2016年12月担任公司采购

部经理；自2017年1月至今担任子公司上海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自2017年7月

至2023年1月担任公司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邱财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08,51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通过浙江舟山岱美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股数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16%。 邱财波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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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129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00,561,5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14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姜银台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9,218,719 99.9210 1,052,574 0.0618 290,269 0.017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4,018,129 99.0271 16,278,958 0.9572 264,475 0.015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4,006,369 99.0264 16,281,288 0.9574 273,905 0.016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4,013,169 99.0268 16,276,088 0.9571 272,305 0.016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800,475 98.9555 16,373,418 0.9628 1,387,669 0.0817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748,445 98.9525 16,301,548 0.9585 1,511,569 0.089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3,878,379 99.0189 16,416,808 0.9653 266,375 0.015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3,863,139 99.0180 16,345,148 0.9611 353,275 0.020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磊、柳伟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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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33号（莫高国际酒庄）办公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255,5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8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牛济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何文天出席会议；总经理张新军，副总经理何文天、牛育林、关玲玲、李

勇，技术总监毕志良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靳跟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975,158 99.7588 201,500 0.1733 78,900 0.067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49,858 99.8230 200,900 0.1728 4,800 0.004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45,058 99.8189 205,700 0.1769 4,800 0.0042

4、议案名称：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信用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79,358 99.6764 302,500 0.2602 73,700 0.06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补选靳跟强先生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366,641 82.9755 201,500 12.2340 78,900 4.79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统计已剔除董监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文泽、张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

2025-078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10号）A栋A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839,5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26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温伟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范莉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12,403 99.2538 159,600 0.3640 167,500 0.382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5,903 99.2390 161,600 0.3686 172,000 0.3924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3,503 99.2335 161,300 0.3679 174,700 0.3986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6,703 99.2408 162,600 0.3708 170,200 0.3884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499,103 99.2235 162,100 0.3697 178,300 0.4068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10,303 99.2490 155,100 0.3537 174,100 0.3973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2,503 99.2312 163,700 0.3734 173,300 0.3954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12,103 99.2531 155,300 0.3542 172,100 0.3927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7,303 99.2422 159,500 0.3638 172,700 0.3940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5,403 99.2379 160,000 0.3649 174,100 0.3972

2.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496,703 99.2180 171,100 0.3902 171,700 0.3918

2.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9,903 99.2481 160,500 0.3661 169,100 0.3858

2.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6,603 99.2406 163,400 0.3727 169,500 0.3867

2.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10,903 99.2504 158,600 0.3617 170,000 0.3879

2.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8,303 99.2445 161,700 0.3688 169,500 0.3867

2.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02,403 99.2310 162,400 0.3704 174,700 0.3986

2.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10,203 99.2488 153,600 0.3503 175,700 0.400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议案1为特

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审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 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

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姚璐、刘天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额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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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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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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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塞力斯医疗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人员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选举鲁翌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鲁翌先生将与公司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

员将由原来的8人调整为9人。

本次职工董事选举产生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鲁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职工董事简历

鲁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华中科技大学医学博士、博士

后，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兼）。 入选武汉市“黄鹤英才”重点人才创新项目、长沙市省市级产业领军人才及湖南省

“卓越工程师” 荣誉称号。鲁翌先生长期致力于医疗器械创新开发、技术合作、注册认证、生

产标准化管理及上市转化。 曾任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研发总监。 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湖南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湖南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塞力斯）湖北省体外诊断试剂工程技术中心

主任。

鲁翌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具

备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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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

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资本聚三湘 楚光耀新程一一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

(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

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4:00-17:00。 届时

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至2025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

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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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于

近日届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

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会议选举廖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六届

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廖甜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廖甜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5年，专科学历。1995

年至2011年期间，先后在华联瓷业担任生产车间质管员、班长、车间主任、厂

长等职，2012年-2019年在华联瓷业任采购部长，2020年至今在华联瓷业任

供应链副总监、总监。廖甜女士为醴陵市华联立磐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

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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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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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

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3686号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部白药空间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学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32人，代表股份1,123,338,9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2.95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917,136,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40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56人，代表股份206,202,45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556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28人，代表股份61,451,5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4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3人，代表股份1,434,9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55人，代表股份60,016,60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37％。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表决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审议并对以下议案进

行了表决：

（一）审议议案1.00《关于变更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1,122,427,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9％； 反对491,5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弃权

4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7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60,539,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167％； 反对491,5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99％；弃权4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审议议案2.00《关于2025年特别分红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1,123,159,1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反对108,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71,

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61,271,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075％； 反对108,5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6％；弃权71,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伍志旭、杨杰群；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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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 (星期一)�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

月15日09:15～9:25、0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1号楼君康人寿大厦30层。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枳程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469名，代表股份234,287,5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19%（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回购股份数）。 其中，参

与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人，代表股份229,830,9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6728%；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62人，代表股份4,456,6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0%。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方式及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聘

请的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及远程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445,9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8％； 反对

7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9％；弃权9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429％；反

对74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35％； 弃权9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457,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58％； 反对

7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7％；弃权8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981％；反

对74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48％； 弃权8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7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提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445,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4％； 反对

7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9％；弃权9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233％；反

对74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80％； 弃权9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8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指派熊川、王振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